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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审批事项服务指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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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适用范围

本指南适用于注册监理工程师的注册申请和办理。

二、项目信息

（一）项目名称：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

（二）审批类别：行政许可

（三）项目编码：14005

三、办理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第十四条：“从事建筑活动的专

业技术人员，应当依法取得相应的执业资格证书，并在执业资格

证书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建筑活动。”第六条：“国务院建设行政

主管部门对全国的建筑活动实施统一监督管理。

《注册监理工程师管理规定》（建设部令第 147 号）

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推行勘察设计工程师和监理

工程师注册申请“掌上办”的通知》（建办市函〔2023〕114 号）。

四、受理机构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执业资格注册中心

五、决定机构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

六、审批数量

无限制（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人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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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申请条件

（一）依法取得监理工程师职业资格证书；

（二）受聘于一个建设工程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、招标

代理、造价咨询等单位从事工程监理工作；

（三）达到继续教育标准。

八、电子申报材料

(一)初始注册

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理工程师职业资格证书的申请人，应

自证书签发之日起 3 年内提出初始注册申请。逾期未申请者，须

符合近 3 年继续教育要求后方可申请初始注册。

申请初始注册需提交电子材料：

申请人填写注册信息、上传一寸免冠彩色照片、手写签名电

子数据（上报省级注册管理机构一张近期一寸免冠彩色照片，供

制作注册执业证书使用）；

（二）延续注册

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有效期为 3 年，注册期满需继续执业的，

应在注册有效期届满 30 日前申请延续注册。在注册有效期届满 30

日前未提出延续注册申请的，在有效期满后，其注册执业证书和

执业印章自动失效，需继续执业的，应重新申请初始注册。

申请延续注册需提交电子材料：



3

申请人填写注册信息、上传一寸免冠彩色照片、手写签名电

子数据；

（三）变更注册

注册监理工程师在注册有效期内，需要变更执业单位、注册

专业等注册内容的，应申请变更注册。

在注册有效期届满 30 日前申请办理变更注册手续的，变更注

册后仍延续原注册有效期。

申请变更注册需提交电子材料：

1.申请人填写注册信息、上传一寸免冠彩色照片、手写签名

电子数据和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；

2.在注册有效期内，变更执业单位的，申请人应上传工作调

动证明扫描件（与原聘用单位终止或解除聘用劳动合同的证明文

件，或由劳动仲裁机构出具的解除劳动关系的劳动仲裁文件）；

（四）注销注册

按照《注册监理工程师管理规定》要求，注册监理工程师本人

需要申请注销注册的，须填写电子数据，原注册有效期内的证书

自动失效。被依法注销注册者，当具备初始注册条件，并符合近 3

年的继续教育要求后，可重新申请初始注册。

（五）执业证书遗失破损补办

因注册执业证书遗失、破损等原因，需补办注册执业证书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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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须提交电子数据（上报省级注册管理机构一张近期一寸免

冠彩色照片，供制作注册执业证书使用）。

九、申请接收

（一）接收方式

1.网上接收：使用“注册监理工程师管理系统”网上接收注

册数据。

2.传真接收：010-68357559

3.电子邮箱：ZjbZczx@pqrc.org.cn

（二）办公时间：上午：8:30-12:00，下午：1:30-5:00

十、办理基本流程

申报监理工程师注册时，申请人与聘用单位网上申报注册数

据。

（一）网上申报注册数据流程

1.申请人办理各项注册业务，登录“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务

服务门户”官网，点击“人员行政审批事项”，或通过“微信小

程序或支付宝”搜索“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务服务门户”，进入

“监理工程师”选择业务类型点击“在线办理”，填写注册信息。

2. 聘用单位登录“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务服务门户”官网，

点击“人员行政审批事项”，进入“监理工程师”，点击“监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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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师执业资格认定（聘用企业）”，进入企业申报界面上报注

册数据。

3.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执业资格注册中心收到上报的电子数

据后，对申请初始注册的，在 20 个工作日内审查完毕将审查意

见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市场监管司，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审

批和公告;申请变更、延续、遗失破损补办及注销注册的，在 10

个工作日内审查完毕，对准予变更、延续注册的人员，核发延续

/变更注册记录防伪贴，审批通过后申请人自行制作执业印章。

注：注册数据上报完成后，在企业系统的“已注册人员”中

查看申报状态和查询注册进程。

（二）监理工程师注册审批流程见附件 1。

十一、办理方式

取得监理工程师职业资格证书并受聘于一个建设工程勘察、

设计、施工、监理、招标代理、造价咨询等单位的人员，申请人

通过“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务服务门户”申报数据，聘用单位上

报注册申请；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资格注册中心受理、审查；符

合注册条件的，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核发注册证书或核发延续/变

更注册记录防伪贴，申请人自行制作执业印章。

十二、审批时限

初始注册的 20 个工作日内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审批，审批完

成发布公告；变更和延续注册等 10 个工作日内审查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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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三、审批收费依据及标准

（一）收费环节：无

（二）收费项目：无

（三）收费依据：无

（四）收费标准：无

十四、审批结果

对申请初始注册的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资格注册中心受理之

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审批，审批完成在住房

和城乡建设部官网发布公告审批结果。对准予初始注册的人员，由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核发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执业

证书》，执业印章自行制作，印章样式详见附件 2。

十五、结果送达

审批通过后，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网站公告合格人员名单，

同时，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-人员数据发布信息。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资格注册中心统一制作注册证书，并发放

至各省级注册管理机构，申请人自行制作执业印章。

十六、申请人权利和义务

（一）注册监理工程师享有下列权利：

1.使用注册监理工程师称谓；

2.在规定范围内从事执业活动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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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依据本人能力从事相应的执业活动；

4.保管和使用本人的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；

5.对本人执业活动进行解释和辩护；

6.接受继续教育；

7.获得相应的劳动报酬；

8.对侵犯本人权利的行为进行申诉。

（二）注册监理工程师应当履行下列义务：

1.遵守法律、法规和有关管理规定；

2.履行管理职责，执行技术标准、规范和规程；

3.保证执业活动成果的质量，并承担相应责任；

4.接受继续教育，努力提高执业水准；

5.在本人执业活动所形成的工程监理文件上签字、加

盖执业印章；

6.保守在执业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和他人的商业、技术

秘密；

7.不得涂改、倒卖、出租、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

转让注册证书或者执业印章；

8.不得同时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单位受聘或者执业；

9.在规定的执业范围和聘用单位业务范围内从事执业

活动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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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协助注册管理机构完成相关工作。

十七、咨询途径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执业资格注册中心

（一）电话咨询：010-88361866

（二）网上咨询

咨询邮箱：ZjbZczx@pqrc.org.cn

（三）信函咨询：

单位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执业资格注册中心

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甘家口 21 号商务楼 316 室

邮政编码：100037

十八、监督和投诉渠道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执业资格注册中心

（一）电话投诉：010-88361866

（二）网上投诉： http://219.142.101.149/web/

（三）信函投诉：

单位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执业资格注册中心

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甘家口 21 号商务楼 316 室

邮政编码：100037

十九、办公地址和时间

（一）办公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甘家口21号商务楼316室

http://219.142.101.149/web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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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办公时间：上午：8:30-12:00，下午：1:30-5:00

（三）乘车路线：乘 102 路、103 路、114 路、320 路公交车

到甘家口大厦站下车后，前往甘家口大厦南侧路再向西300米左右。

二十、公开查询

自部级受理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后，可通过国家政务服务平台

查询审批状态或结果;审批通过后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网站上（全

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-人员数据）公布。

附件：1.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审批流程图

2.注册监理工程师执业印章样式

http://www.gdzczx.com/uploadfolder/newsattachment/20151030170054890.DOC


附件 1

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审批流程图

对申报电子数据不齐全或者不

符合法定形式的 →
审核不通过（申

请人可自行查

询不予注册原

因）

↑

申请人通过住房和城

乡建设部政务服务门

户完成申报

→
（初始、变更、延

续、遗失破损补办、

注销注册）

申报材料受理和网上接收电子

数据后,材料齐全的在规定时

间内完成审核

→
（变更、延续、遗

失破损补办、注销

注册）

在住房和城乡建

设部执业资格注

册中心网站上发

布

→
（变更、延

续、遗失破

损补办）

核发变更、延续

防伪贴、遗失破

损补办证书

↓（初始注册）

住房和建乡建设部执业资格注

册中心审查完毕将审查意见报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市场监

管司

→
住房和城乡建设

部建审批 →
住房和城乡建

设部进行公告

↓

核发初始注册

执业证书

注:对审批不通过的,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。



附件 2

注册监理工程师执业印章样式

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监理工程师执业印章印模颜色为

紫色。由：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监理工程师、姓名、注册号、

有效期和聘用企业名称五部分组成。

一、 执业印章形式为同心双椭圆。规格分别为：外椭圆长轴

44mm，短轴 29mm，线宽：0.7mm，内椭圆长轴为：31mm，

短轴为：17mm，线宽：0.3mm。

二、 执业印章规格：

（1）“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监理工程师”字体：宋体，字

高：3.8mm，

（2）“姓名”字体：中隶书，字高：4.6mm

（3）“注册号”字体：宋体，字高：2.9mm， 行长：6.5mm

数字字体为：宋体，字高：2.45mm， 行长：13.56mm

（4）“有效期”字体：宋体，字高：3.08mm 行长：6.5mm

数字字体为：宋体，字高：2.45mm， 行长：13.56mm

（5）聘用企业名称字体为：宋体，字高：3.42mm

三、 印章样式

http://www.gdzczx.com/uploadfolder/newsattachment/20151030170054890.DOC

